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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甘肃“地理调查表”数据整理1
 

摘要：本文从基本形制、原由与性质、调查者、附图以及人口调查数据所反

映的传统城乡结构、人口性别结构、纳税户和统计户等方面，对甘肃省图书馆藏

宣统人口调查原始文献“地理调查表”进行了整理和分析。研究表明：“地理调

查表”是宣统人口调查地方调查信息汇总的一个简表。虽然调查数据存在较多讹

误之处，但总体而言，宣统人口调查在甘肃省得到了切实有效的执行，调查工作

非常细致，调查的户口数据质量相对较高。以绅董耆老为核心的地方头面人物是

宪政运动的受益者，也是人口调查的承担者，这是宣统人口调查在甘肃得到认真

实施，并且数据质量较高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宣统人口调查、甘肃、地理调查表、户、口、地方坤董，城乡结构、

性别结构 

 

清末筹备立宪，为了分配议员名额，进行议会选举，宣统年间清政府在全国

除西藏以外的广大地区进行了一次人口调查，这就是宣统人口调查。晚清民国之

际，中国人口处于发展的转型期，除了人口增长模式，这种转变还体现在人口制

度、人口管理以及人口数据等方面。宣统人口调查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间节点

上，调查数据与此前以赋税徭役为目的的传统户口登记数据有本质区别。因此，

系统研究宣统人口调查对深入了解和把握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脉络具有重要意

义。 

有关此次调查的文献主要是调查规章等格式化的官方文本和民国年间陈长

衡、王士达等学者整理汇总之后的分省户口数据。长期以来学界对这次调查的很

多具体问题，比如实施过程、调查承担者、数据填写及上报等，都不十分清楚。

由此，直接导致不同学者对此次人口调查数据的整体评价产生重大分歧。本文通

过系统整理甘肃现存“地理调查表”原始表单，对宣统人口调查的缘由、“地理

调查表”性质、调查人员、地图绘制、人口性别比以及纳税户与调查户等内容进

行了汇总和分析。由此近距离触摸这次人口调查，展现更多的细部节点，并回应

人口史学界的相关学术关切。文章不足之处，敬请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路伟东，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上海，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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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宣统“地理调查表”的基本形制 

 “地理调查表”目前全国多地均有发现，但以甘肃省图书馆所藏清甘肃省

辖区地理调查表保存最为完整。调查表以州县为基本调查单元，每个调查单元一

册，各自单独装订。基本形制为册页体四眼、或多眼线装，多为 16 开本，但亦

有个别开本较大者，比如《庄浪茶马厅调查表》开本即明显大于其他州县。所用

纸张大多数为普通的棉连纸，也有用玉版宣者，比如《永昌县地理调查表》即用

此纸，切割、装订整齐，但质地较硬，不耐翻折。从所用纸张上来看，具有明显

的晚清民国过渡色彩。书衣多釆用着色的硬纸，调查表左上角一般书以某省某府

某州某厅县地理（或地舆）调查表，如《甘肃省兰州府皋兰县地理调查表》、《甘

肃省巩昌府陇西县地舆调查表》等，亦有书以某府某州某县造赍者，然后另起一

行书写本年调查各村镇户口数目总表等等。亦有部分左上角贴有长方竖形双丝或

单丝宣纸条，或纯白纸条者，上题书名。书签下一般都钤有官方朱印。此外，大

多数调查表书衣右上部还钤有红色繁体单字“对”字章和毛笔手写黑色繁体“已

留”两字。这些印迹和文字估计是调查结束后，数据核对的标记，应该是原始调

查记录的一部分。封面右上角注有手写阿拉伯数字的甘肃省图的图书编号，下方

有图书馆条码，显系后世不同年代收藏的索书标记。调表查外包牛皮书衣和硬皮

壳，当为图书馆人员所后加，起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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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宣统《秦州地理调查表》与《皋兰县地理调查表》封面 

（数据来源：本图根据笔者在甘图所拍照片合并而成） 

 

地理调查表最小的调查单位是地理空间上可以区分的自然村落。调查表式以

城市村镇为经，方向、里数、户数、口数、附记以及调查绅董姓名六项为纬。每

村一行，挨次排列。记录顺序依次为城内、关厢附城和四乡。两页齐中封钤有官

府朱印，首页之上又钤有甘肃省图书馆方形和圆形红色藏书章两枚。调查表第一

页第一行“地理调查表”等字之上，一般会填注某厅及某州县等字，其下录承办

官职名。表册末尾有中封钤官方朱印但完全留白者，如图 1-2左侧部分。册底页

亦有标注调查时间和提交者，行文多为“宣统某年某元某日某某知县同知”，一

般钤有官方朱印，其中时间中的月日两项，多有留白者。从这些留白推测，调查

表当为预先制备的格式表单，钤印后交由具体操办者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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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宣统《皋兰县地理调查表》首页与尾页 

（数据来源：本图根据笔者在甘图所拍照片合并而成） 

 

现存调查表大部分没有注明具体上报时间，已注明的奏报时间主要集中在宣

统元年十一、十二两个月份之中，少部分在宣统二年的正月和二月。这其中，奏

报时间最早抚彝厅在宣统元年三月份。较晚的皋兰红水分县、平凉县以及华亭县

等处，则迟至宣统二年二月。各调查表上报日期格式亦极不统一，有的只记为宣

统某年者，也有记为宣统某年某月者，更有精确到具体日，记为宣统某年某月某

日者。更多的虽记为宣统某年某月某日，但某月和某日处，均留为空白。从这一

点来看，调查表应该是预先制备，由当事者根据实际情况后来填写的。信息不完

整则可能是因为现存地理调查表为地方备份表，不需要上报。调查表注明的上报

者或为知县、县丞，或为知州、州判，不论是何官职，均为各调查单元中最高行

政长官。 

二、 宣统人口调查与“地理调查表” 

甘肃现存“地理调查表”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陆军部军咨处（后来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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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府）发起的地理 调查的部分成果。1但其具体调查过程与数据来源与宣统人口

调查有莫大关系。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1909 年 1 月 1 日）清民政部奏

定《调查户口章程》规定，调查开始前先划分区段，设立调查机构，并选派调查

人员。具体调查则分前后两次办理，即先调查户数，再调查口数。户数调查由各

调查员在分管地段内，按照部定门牌、格式，按户依号编钉，每户编门票一号，

然后造具户数册，详确记录各管区段内户号和户主姓名；口数调查由调查员编定

户数，按照部定查口票格式，由各户主限期自行填报本户内各人口姓名、年岁、

职业、籍贯、住所等项。查口票填好核验无误后造具口数册。同时，应将册内年

届七岁之学童及年届十六岁之壮丁另计总数，附记该册之后。2 

调查编定后的户数口数据应按照所定年限一律报齐，分期汇报民政部，奏明

立案。其中“人户总数应自本年起于第二年十月前汇报一次，至第三年十月前一

律报齐；人口总数应自本年起于第三年及第四年十月前各汇报一次，至第五年十

月前一径报齐。其人户总数业已查明地方，应将调查人口事宜提前办理。” 3宣统

二年（1910 年）十月，因清政府宣布提前立宪，原定九年立宪筹备期缩短为六

年，户口调查工作亦随之由原定宣统五年十月报齐改为宣统三年办理完结。宣统

三年（1911 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帝退位，清

朝随之灭亡，调查工作亦随之草草了结。很多省份最终上报数据中仅有户数，而

无口数。从现存地理调查表来看，甘肃的人口调查工作进展比较快，清亡以前已

经完成户数和口数的调查和填报工作。 

《民政部奏调查户口章程折》记称：“臣部……又于三十三年三月奏请清查

各省户口，颁发表式，各在案，试办年余尚无阻碍。嗣复钦奉谕旨饬订专章，谨

参考东西各国之良规，并依据叠次奏办之成案，督饬员司详细编订，计章程十一

章四十条，表式五件。”由此推测，“地理调查表”很可能是该奏所称的五种表式

之一。宣统人口调查中上报的调查数据，除了户、口两个总数外，应该还有男、

女、学童、壮丁等各类人口统计，但“地理调查表”所载调查项目比较有限。估

计可能仅是宣统人口调查中地方调查信息汇总的一个简表。更详细的人口调查信

                                                        
1 李章鹏：《清末中国的近代人口调查》，《清史研究》2020 年第 1 期。 
2 （清）民政部：《民政部奏调查户口章程折并章程》，见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 1901—

1911》卷一，第 134-135 页。 
3 （清）民政部：《民政部奏调查户口章程折并章程》，见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 1901—

1911》，第一卷，第 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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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应该记录于“册”，也就是“户数册”和“口数册”之中。 

宣统人口调查地方上总共查报了三批数据，即宣统元年底、宣统二年底、和

宣统三年中。但在实际的调查奏报过程中，因为各地人文自然环境差异较大，进

度并不一致，有些地区可能已经上报了第二批数据，但另一些地区第一批的数据

才开始上报。现存的“地理调查表”上报时间主要集中在宣统元年底和宣统二年

初，估计这批“地理调查表”数据来源极有可能是多次上报的地方调查数据累计

叠加之后残留的部分，这其中包括了第一次、第二次上报的数据，甚至有可能包

括部分第三次上报的数据。现存地理调查表中的数据究竟属于哪一批上报的数据，

目前现在已经无法搞清楚了。 

除了民政部奏定的人口调查章程，甘肃地方还有更为详细和极具可操作性的

人口调查办法，共有八款，具体内容为：“一、此表以城市村镇为经，方向、里

数、户口、附记五项为纬。每村一行，挨次排列。如附记一项字数过多，一行不

能写完，即在第二行接写。将第二行应列村镇名目，移入第三行。第二行仍不敷

用，再在第三行接写。将第三行应列村镇名目，移入第四行。余类推；一、此表

中应查事项，可酌派该县绅董分投详确考查，造表呈由该管地方官复核，再汇填

表内。其承办绅董姓名、职衔，亦分别填入。并连同该绅等原表一并呈由该省督

抚，咨部备核；一、此表中离城里数可据俗称填注，勿庸实测。但实测亦无不可，

惟应注明实测二字，以便区别；一、户、口两项，均应切实查明，不准沿用向来

所查数目，敷衍填注；一、此表共十页，如不敷用可照式画格，附后接连填写，

以足用为止；一、该州县所辖区域应绘具详图一纸，将村名目分别填注，附入表

后；一、此表第一页第一行地理调查表等字之上，应填注某厅及某州县等字，其

下录承办官职名如表式；一、此表册面地理调查表等字之上，应填注某省及府厅

州县等字。”1 

从这八款人口调查办法可见，甘肃现存“地理调查表”并非是各绅董分投详

确考查后所造的原始表单，而是由各管地方官员在绅董查造原始表单基础上按格

式表单汇总填写的。这一点从《化平川直隶厅地理调查表》中可以看到些许端倪。

该调查表是甘肃现存调查表中惟一记录男、女、学童、壮丁以及耆民等分类人口

者。其中男女及各分类人口在填写完成后又有涂抹删减的痕迹，推测很可能是“地

                                                        
1 《宣统人口调查办法》，见（清）杨丙荣编《泾州直隶州地理调查表》卷首，甘肃省图书馆藏，索书

号：671.65/32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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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调查表”中并不需要填报这些更详细的人口调查信息，汇总者誊抄完所发现不

符合要求，又进行了删改。 

 

 

图 1-3 宣统《化平川直隶厅地理调查表》局部 

（数据来源：本图根据笔者在甘图所拍照片合并而成） 

 

一同上报的除了“户数册”、“口数册”以及“地理调查表”外，应该还有各

绅董填造的原始表单，也就是调查章程中的查口票等。只可惜相关表册目前已不

知所踪，无处找寻。与民政部户口调查章程原则性的规定不同，甘肃八条规定则

为具体，也更具有可操作性。人口调查工作涉及面广，又相当繁琐，需要极高的

社会成本。户数与口数分开调查的方法极不符合实际，具体执行过程中，很多地

方大都一次性把需要调查的内容调查完毕，再分别具册填写上报。估计很有可能

是在省这一级把本省上报数据汇总后，再根据民政部的要求把相应的数据分类上

报的。 

三、 甘肃现存“地理调查表”户口数据概略 

宣统人口调查以县一级政区为基本调查单元，以在地理空间上相对独立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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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聚落为最小调查单位。汇总数据显示，甘肃省图书馆现存“地理调查表”共包

括 66个县及县以上调查单元，6,987个调查单位。其中调查单元信息如下： 

8个附廓县，即：皋兰县（兰州府）、张掖县（甘州府）、平凉县（平凉府）、

陇西县（巩昌府）、安化县（庆阳府）、宁夏县和宁朔县（宁夏府）、西宁县（西

宁府）；3 个直隶州本州，即：泾州、安西州、肃州；1 个直隶厅，即：化平厅；

5个县级州，即：河、狄道、静宁、灵、宁；31个县，即：渭源、金、靖远、安

定、会宁、通渭、宁远、伏羌、华亭、隆德、环、正宁、大通、碾伯、永昌、平

番、古浪、山丹、玉门、敦煌、秦安、清水、礼、两当、高台、灵台、镇原、崇

信、平远、海城、平罗；7个县级厅，即：洮州、循化、贵德、宁灵、巴燕戎格、

丹噶尔、抚彝；11 个分征佐贰辖区，即：肃州王子庄分州、皋兰县红水分县、海

城县打拉池分县、陇西县陇西分县、隆德县庄浪分县、高台县毛目分县、固原州

硝河城分州、狄道州沙泥分州、秦州三岔分州、灵州花马池厅、隆德庄浪茶马分

县。 

宣统二年，清廷定为厅、州、县（不含乡镇）巡警一律完备之期。该年十一

月，甘肃全省巡警总局曾造赍《甘肃警务宣统二年第一次统计书》，次年又统计

奏报一次。据宣统三年《甘肃警务宣统二年下届统计书》及《各厅州县巡警一律

完备表》两份原始表单记载，清末甘肃厅县数目共 84个。1以此计算，现存“地

理调查表”数日大概占调查单元总数的 80%，其他调查表目前均已亡佚。 

图 1-4是现存地理调查表分布图，从图上可以看到，缺失的地理调查表主要

集中在甘肃西南部和北部与蒙古交界的人口稀少区域，东部、北部及中西部等甘

肃人口分布核心区域调查单元的地理调查表缺失较少，基本保存完整，现存调查

表数据基本能够反映宣统人口调查甘肃数据的全貌。 

 

                                                        
1 牛平汉著《清代政区沿革综表》与傅林祥、林涓等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等书，以及中国历

史地理信息系（CHGIS）等均记称，清末甘肃省领 8 府、1 直隶厅、6 直隶州、8 厅、6 州、47 县。去除 8

府 9 个附廓县重复计数，合直隶州与直录厅，独立的行政单元共 67 个。实际上，清末甘肃实际存在的独

立行政单元远不止这 67 个。清代甘肃州县分辖体制独具特色，传统行政区划论著中多对此语言不详，可

参见胡恒撰《清代甘肃分征佐贰与州县分辖》（《史学月刊》2013 年第 6 期）。从现存“地理调查表”登记

数据来看，清末各分州分县，皆有实土民户，与其他州县无异，此可作为一原始档案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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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宣统人口普查甘肃地理调查表现存数据空间分布 

（数据说明：地图引自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V4 版 1911 年数据。该数与实际

调查单元相比，缺漏较多。为制图需要，将调查单元的户口数据作如下调整：红水县丞并

入皋兰县，打拉池县丞即海城县，狄道沙泥州判并入狄道州，陇西县丞并入陇西县，三岔

厅并入秦州，庄浪县丞即隆德县，化平厅化平川厅，庄浪茶马厅并入平番县，毛目县丞并

入高台县，王子庄州同并入肃州等） 

 

现存甘肃“地理调查表”户口汇总共 626,903.5户，3,295,175口。聚落户、

口中位数分别是 36、198。这表明，近 7000 个聚落中，至少有一半的聚落规模不

足 36 户，198 人。聚落户口平均数分别是 90 户，472 人。总体来看，宣统年间

甘肃城乡聚落规模较小。各调查单元城乡聚落的数量差别也很大，其中超过 100

的仅有 15 个，超过 300 的仅有 4 个，镇原县最多，有近 600 个，最少的打拉池

县丞（即海城县）仅有 9个。 

 

表 1-1 地理调查表现存数据与陈长衡修正全省数据 

数据来源 户数 口数 户均人口 

地理调查表现存数据 626,903.5 3,295,175 5.3 

陈长衡修正全省数据 907,940 4,700,058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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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数据占比 69.05% 70.11%  

（数据来源：陈长衡修正数据见陈长衡《人口》，表一） 

 

以聚落户数和人数统计，其在宣统人口调查甘肃总户数和总人数中所占的比

例均约在 70%左右。与现存调查表大约占全部调查单元的 80%相比，两者并不同

步。究其原因，很可能是现存调查表内部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数据缺失。并且，在

部分调查单元中这种数据缺失的情况可能还比较严重。 

 

 

图 1-5 宣统《永昌县地理调查表》局部 

（数据来源：本图根据笔者在甘图所拍照片合并而成） 

 

这一点从 0 户村的记录上可以看到些许端倪。现存地理调查表共 68 个 0 户

村，其中有些的确是有村无人，比如宁朔县的平羌堡，附录称“堡无，有民数家

在此牧放牛羊，均系各堡居民，每年春去冬归。系通阿拉善大道。”1但有些就可

能是没有调查，数据缺漏，而非聚落无人。比如永昌县 85个调查单位中有 39个

0户村，调查绅董姓名一栏未署一人姓名。调查内容详略程度则呈两个极端，其

                                                        
1 （清）张鉴渊编：《宁朔县地理调查表》，甘肃省图书馆藏，索书号：675.75/10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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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约半数的聚落方位、户口以及附录记载极详，另一半记载内容则几乎为空白。

0户村者，仅有少部分注明“因同治兵燹失陷，至今空关无户”，更多的则未记只

言片语。推测其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可能没有进行调查，因而也没有数据可以记

录。按调查表表式，表尾应注明上报时间及上报者姓名，那些未注明上报时间及

上报者的调查单元，很有可能就是丢失包括上报时间及上报者信息在内的部分内

容。 

全省范围内的“地理调查表”汇总数据显示，那些仅有十几户、几户，甚至

无户的自然村落都是与城市、关厢、市镇及区域行政中心或中心村镇是并行排列

的。对于多村一名、或一村多名的情况，调查者亦多于村名之后加以标注，以示

区别。比如秦安县有两个神明川村，分别位于县城正南和县城正西；又如会宁县

腰井村即黑虎岔村，四方吴家村即中滩堡村。对于部分聚落无法注明户数和口数

的原因，多数调查表亦有详细说明。比如山丹县的阜昌堡，无户，是因为居民全

部移于新河驿；灵州兴武营和安定堡两处，没有记录户口，是因为这两地属花马

池分州管辖，地理户口由该州同查报。这一点说明，至少从调查的范围和形式上

来讲，甘肃省的这次人口调查还是比较全面细致的。 

仔细校对，调查表所载户口数据讹误之处也非常多，如伏羌县城内记为

1,227 户，637 人。张掖县附城的情况类似，443 户仅 146 口。其他如镇原县高

家原 70 户 39人、静宁州仁当川 993户 575 人以及皋兰县贡马井六社 90户 79人

等皆如此类。人数小于户数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显系抄写错误。户均人口等于 1，

即调查数据中各聚落的人数与户数相等，比如皋兰县后营堡 113户 113 人，虽然

极端情况下有可能存在，如独户独人村等，但绝大部分情况下也是人为原因造成

的错误数据。静宁州调查表的表尾称“以上共 41村镇，15,640户，男女老幼大

小共 94,662丁口”。实际汇总结果 41个村落，15,604户，89,486人。镇原县的

情况亦是如此，表尾称“合计 559村镇，12,112户，73,551人。”实际应为 600

个村镇（县城及城关计算在内），12,266户，72,939口。又如化平厅犁树庄村“35

户，20人，内男 63 人，女 38人，壮丁 101 人，学童 45人，老民 17 人。”稍加

核对，就会发现所计之数完全不对。 

诸如此类问题显然大都是抄录、汇总过程中因人手不足、行事仓促或校核不

仔细等人为原因导致的，数据本身并非凭空杜撰、完全胡乱编造。按照现代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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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分类，这些误差值属于人为因素造成的粗差。对于一个在全省范围内全部以

个人手工处理的庞大数据来讲，出现这样的粗差，是可以理解的。从另一方面，

这种粗差在一定程度上也恰恰说明，这次人口调查的数据是经过了层层调查、汇

总才得到的，而不是人为凭空编造的。 

四、 “地理调查表”的调查者 

学界对于宣统人口调查的实际执行者颇有争论，并由此导致了对宣统人口调

查数据的总体性评价出现严重分歧。比如何炳棣先生就认为：“警察应是 1908-

1911 年普查的惟一承担者，但实际上不少省份由于缺乏经费，还没有建立警察

部门。……由于警察是从不知警察为何物的中下阶层中召募而来，因而新创立的

警察系统素质的低劣不足就更加严重。……警察所能达到的最大范围也不过是县

城或一些人口较多的市集和村镇。……在保甲体系解体之后，全国已经没有任何

行政机构来沟通地方政府和广大民众了，训练有素的普查机构当然更不存在。因

此，所谓 1908-1911 年普查和民国初期的普查在大多数地方是由县政府和乡绅进

行的，或者不如说是由他们随意编制的。”1侯杨方持不同的观点，他根据《民政

部调查户口章程》中的相关规定，认为：“各地警察不仅不是普查的‘惟一承担

者’，而且仅仅是协助者。这种错误明显是由于不熟悉此次人口普查的制度而导

致的。”2《民政部调查户口章程》第二章《调查职员》对此次户口调查的具体组

织者和实际承担者作了详细的规定和明确的说明。3简单的讲，每个地方的行政一

把手总督办人口调查事宜，具体经办由各地乡长等地方上的头人负责，由各绅董

及相关人员调查登记。 

但是《民政部调查户口章程》中关于调查职员的这种纸面上原则性的规定是

否在实际的调查活动中得到了认真贯彻？警察究竟在调查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

用？在保甲制度趋于崩塌的晚清社会中，究竟什么样的基层体制和运作方式使得

这次人口调查在大部分地区得到执行，并且在部分地区得以顺利完成？“地理调

查表”为回答这些问题，打开了一扇窗户。 

                                                        
1 （美）何炳棣著，葛剑雄译：《1368-1953 年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1-78 页。 
2 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研究的几个关键性问题及前瞻——兼评何炳棣的中国人口史研究》，《历史地理》

第 27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72-177 页。 
3 （清）民政部：《民政部奏调查户口章程折并章程》，见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 1901—

1911》卷一，第 133 页。 



- 13 - 

甘肃警政始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一月，最初仅是将省城旧有保甲局

改为甘肃全省巡警总局，由臬司督办。1由于经费、人员等因素掣肘，进展较为缓

慢。宣统二年是清廷定为厅、州、县（不含乡镇）巡警一律完备之期。但据甘肃

全省巡警总局造赍的《甘肃警务宣统二年第一次统计书》统计，至该年十一月底

全省 84 个厅州县中仍有 24个没有开办巡警。2而在 60个已经开办巡警的厅州县

中，真正有常年警政经费者也仅有 1 州 1 厅 6 县而矣。3这与何炳棣转引的安徽

省情况其实基本相同。从目前既有甘肃地理调查表现有数据来看，在 6,987个调

查单位（即城乡聚落）中，设有巡警局、巡警分局者仅有 183处。其中约 1/3分

布在各调查单元的行政治所城内或关厢之中，一般每处一所。其他约 2/3警局分

布的乡村聚落之中。以人口规模来分，有 130 个巡警局分布在 500 人以上聚落

中，超过总数的 70%。其中又有 77 处分布在 1,000 人以上聚落中的，超过总数

的 40%。但也有 10 处分布在不足 200 人的聚落之中，其中更有 2 处分布在不足

100人的聚落中。总体来看，宣统甘肃巡警局数量极为有限，且绝大部分都分布

在比较核心的城乡聚落之中。晚清保甲体系趋于崩溃，地方巡警局职责主要是承

袭保甲地方治安职能。法无明文规定即为无责，调查户口章程中规定巡警仅为协

助，在甘肃人口调查的实际工作之中巡警基本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甘肃宣统人口调查真正的承办者是地方绅董，这些人大多是举人、监生、附

生、礼生、贡生、生员以及武生等有功名之人，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地方耆老。这

些人都是乡村中的头面人物。在大部分调查单元（州、厅、县等等）中，每一个

调查单位（城乡聚落）一般均由一名人员专司其职，即如图 1-6所示。 

 

                                                        
1 《陕甘总督升允咨送奏定创办甘肃警务章程》，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巡警部档案》全宗 1501-24。 
2 甘肃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甘肃省志·公安志》，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6-41 页。 
3 张立荣：《清末民初甘肃的警政建设》，暨南大学 2007 年博士论文，第 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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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宣统《高台县地理调查表》局部 

（数据来源：本图根据笔者在甘图所拍照片合并而成） 

 

但不同的调查单位之间，人户规模差别很大，少者仅区区数十人，或者一两

百人，多者却有数千。全省范围内的调查数据汇总显示，这种不同调查单位间的

人户差别更为惊人。比如宁夏府灵州东路共有 1,123户，6,252人，但标注的调

查仅贡生宋儒一人。该州吴忠堡规模更大，有 2,122户，10,221人，但调查者也

不过只贡生吕振声、职员马玉书两人。1实际上，对于那些人户众多的调查单位，

即使安排两名，乃至有限多名绅董共同承办，也很难做到详确核查，逐一登记。

比如平凉府隆德县有 494 个调查单位，超 7,500 户，约 41,000 人，但调查者仅

有 19个小组，共 35 人。每组平均需要调查近 400户，超 2,100人。其中，由廩

生唐金镛、武生王维藩两人组成的第 14组，人均调查多达 536户，2941人。 

西宁县的情况更为极端，155 个城乡聚落共有 3.1 万户，约 15 万人口，调

查绅董姓名仅署“优贡生徐永”一人。由此推测，在人口数量较少，且分布比较

分散的地区，比如远离城镇的自然村，登记在册的承办绅董可能就是调查工作的

实际承担者。但在人户数完全相反的调查单元中，登记在册的绅董，很可能就不

是调查工作的真正执行者，而仅仅是督办者，或者是那些地方上有名望、有资格

把名字登记在“地理调查表”中的人。因此，实际调查工作，可能主要是各地方

                                                        
1 宣统《灵州地理调查表》，见光绪《宁灵厅志》附录，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68—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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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董以及由地方绅董们督责的其他相关人员来共同承担的。 

从上面的个案来看，实际执行过程中调查员、长的人选与调查章程中规定的

人选基本是一致的。这些乡村中的头面人物，不但有较高的威望和有较强的执行

能力，也有一定的维新思想，在地方上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据调查章程第七章

规定：“调查经费，应由各地方自筹。其从前所有保甲经费，应一律移作此次调

查之用。”1正是以此次人口调查为契机，在清末民初的朝代更迭过程之中，这批

人逐渐取代了原来的乡村管理者，即保甲长们的地位，成为乡村权力的实际掌控

者。如敦煌农坊制向区村制转变的过程中，区村长的人选，大部分是出身于学校

而地方上认为有能力的新兴人物。2更为重要的是，这批新兴人物实际上是宪政运

动的直接受益者，对关乎两院选举的人口调查工作当然会用心尽力。这是宣统人

口调查有别于以往人口登记的重要体现，同时，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在保甲制趋于

崩溃的情况下，此次人口调查工作在基层仍然得到较为认真执行，人口数据具有

较高质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 “地理调查表”里的传统城乡结构 

“地理调查表”对聚落的记载，以行政治城为中心，先城内，后关厢，次附

城，最后为四乡聚落。根据这一记录规则可以对行政治城与四乡的户口数据分别

进行汇总统计。城市虽然是客观存在的地理实体，但什么是城市？城市的边界在

哪里？诸如此类问题虽然简单，但却歧义丛生，学界历来颇多争议。历来中国城

市史研究，大都是从行政治所类城市入手的。“地理调查表”对城与乡的边界有

明确界定，城内、关厢与附城共同构成的聚落群为城市，其他为乡村，这些数据

可以对相关学术关切，提供一定的支撑。 

现存地理调查表 66 个调查单元中，宁夏、宁朔两县均为宁夏府附廓，一城

两县。庄浪茶马厅与平番县共驻同一城内，所有城内汉民户口归县管辖查报。合

计 66 个调查单元之中，实际行政治所类城市共有 64 座,约占甘肃行政治所类城

市总数的 4/5。现存“地理调查表”比较详实记载了以上 64 座行政中心城市城

                                                        
1 （清）民政部：《民政部奏调查户口章程折并章程》，见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 1901—

1911》卷一，第 136 页。 
2 路伟东：《农坊制度与雍正敦煌移民》，《历史地理》第 22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10—3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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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关厢及附城的户数和口数。汇总统计，宣统年间，这 64座城市总共有 79,516

户，374,546口，户均人口约 4.7，城均约 1,204.8户、5,674.9余人。在现存调

查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以户数计大概为 12.7%，以人数计大概为 11.4%。 

 

 

图 1-7 百人分组的宣统甘肃乡村聚落人口分布 

 

行政治城以外的乡村聚落共 6,802 余处，547,357.5 户，2,920,629 口，户

均约 5.3 人，村均约 80.5 户，429.4 人。其规模以人数计仅有城市的 7.6%，以

户数计仅有 6.7%，两者均远逊于城市。由此可见，晚清甘肃城市的首位度相当

高。这一情况表明，直至 20 世纪初在广大西北地区，城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仍

然是国家或地方政治因素，相比之下，经济因素对聚落发展的影响较弱。乡村规

模远逊于城市主要是乡村存在有大量人户极少的小微聚落。汇总数据显示乡村中

10人以下（包含 10 人）的聚落有 92处，10 户以下（包括 10户）的聚落更是多

达 1,029 处。统计显示，乡村聚落户数的中位数是 35，人数的中位数是 191。这

表明宣统年间，甘肃有一半的乡村聚落户数不足 35户，人数不足 191人。 

图 1-7是百人分组的乡村聚落人口占比分布。从图上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如

果仅就聚落频数而言，400人是一个极重要的分界线，在这一人数以下的出村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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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超过总数的 70%。反之，如果就聚落人口而言，1,000 人则是一个极重要的分

界线，在这一人数以上的村乡村聚落虽然在乡村中的占比不足 1/10，但其人数

却接近总人口的 50%。 

 

 

图 1-8 千人分组的宣统甘肃千人以上乡村聚落人口分布 

 

调查表 1000人以上乡村聚落总共 646个，254,998户，1,400,814 人，户均

约 5.5口。图 1-8是千人分组的千人以上乡村聚落人口占比分布。从图上看，如

单就人口来讲，2,000 人以下聚落人口合计占人口总数的 40%以上，5,000 人以

下聚落人口合计更是超过人口总数的 86%。以聚落频数统计，有超过 60%的聚落

人数在 2,000 人以下，5,000 人以下聚落也高达 96%。由此可见，5,000 人是乡

村聚落一个重要的分界线，但这一人数尚不及行政治所类城市的人口规模平均数。

总体来看，广大乡村聚落人口规模较小。 

5,000 人以上的乡村聚落总共 25 个，分散于巩昌、凉州、宁夏、平凉、秦

州、肃州以及西宁等七个府州的 11 个厅、县、州中。其中秦州直隶州所属礼县

有 6个，平凉府静宁州有 5个，分布最为集中。甘州府高台县和宁夏府灵州各有

3个，分布亦比较集中。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这些大村巨堡主要分布于三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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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渭水上游的秦州和巩昌府属地区；黄河沿线的河湟、兰州以及宁夏等处；河

西走廊的甘、凉府以及肃州等府州。见图 1-9。 

 

 

图 1-9 5,000 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分布 

 

古今对照，这 25 个 5,000 人以上乡村聚落中有少数沦为一般乡村聚落，个

别则挤身于县级行政治所，其他绝大部分今天仍然是各区域内重要的集镇。25 个

聚落的总户均 5.5 人，其中最高的巩昌府洮州厅的旧洮堡，户均人口为 11.0，最

低的秦州直隶州礼县永兴镇与西宁府碾伯县上川口镇，户均人口为 4。旧洮堡的

调查者是武生魏学文，该村附记称“堡内有武衙门一所，劝学所一，蒙养小学堂

一，巡警分局一，邮政分局一，庵观寺庙共十所，回民礼拜寺二所，井五口。堡

外有福音堂一所。”所记之详，远超一般聚落。由此可见，当年调查是相当认真

的。该堡户均人口较多，原因应该是户的定义与其他聚落不同。总体而言，这些

大村巨堡因为具有重要的地位，为调查者所重视，调查数据登记抄录大都比较细

心，人为讹误较少。这也是户口调查中，人为手工操作的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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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地理调查表”里的人口性别结构 

性别结构是人口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用性别比来量化。统计上，性别

比以 100 个女性人口对应多少个男性人口的比例来表示。在中国历代以收税为目

的人口数据中，非纳税人口，尤其女性人口漏报极为严重，性别比严重偏高。宣

统人口调查的目的是宪政选举，与此前的户口登记有本质不同。理论上，包括女

性人口在内的全体非纳税人口均在调查之列。另一方面，由聚落尺度户口数据汇

总而来的总户口数据，在男女性别比上造假的可能性较低。因此，性别比是检验

此次人口调查数据质量的最好指标。 

民国陈长蘅、王士达等人汇总的分省汇总数据显示，宣统调查全国人口性别

比为 121.7，1其中甘肃一省人口性别比为 109.8。较高的全国性别比说明，宣统

人口调查中女性人口遗漏较多。2但仅就甘肃一省来讲，性别比基本接近于正常

值，数据总体质量较高。 

现存地理调查表分村户口数据，仅极少数有男女人口分类记载，其中化平县

的数据最为完备。记载显示：宣统年间化平本城及东关在内 67 个聚落调查单位

（城乡聚落），总共 2,928 户，16,582 口。其中男性人口 10,511 人、女性人口

6,071人、壮丁 7019 人、学童 2347名、老民 1270人。3  

67 个调查单位（城乡聚落）中，人口性别比最高值出现在城西南 30里的梨

树庄，高达 428.9。人口栏则记称“共二百零一人，内男一百六十三丁，女三十

八口。壮丁一百要零一人，学童四十五名，老民十七人。”壮丁、学童与老民合

计等于男性人口数，与之相比，女性人口数过低。怀疑此数据可能有误。全厅性

别比最低值出现在城东南 30 里北面里的西沟庄，为 111.7，全厅性别比平均值

为 174.3。 

图 1-10 是去除梨树庄这一极端个案之后的性别比分布图。从图上可见，除

少数几个聚落外，其他绝大多数聚落的性别比都在 130 以上，远高于正常水平。

而对壮丁、学童与老民三项合计数值显示，除高家堡一处外，其他均与男性人口

数一致。很显然，壮丁、学童与老民三项数据仅包括男性人口，没有统计女性人

                                                        
1 陈长蘅：《人口》，表一。侯杨方修正之后的数值为 121.6，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六卷《1910—1953

年》，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46 页。 
2  
3 （清）崔纯祖编：《化平直隶厅地理调查表》，甘肃省图书馆藏，索书号：671.65/33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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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壮丁与学童尽为男性可以理解，但老民中不可能只有男性。因此，宣统化平

人口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水平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数据中有大量女性人口漏报。如

果按 109.8 全省平均性别比进行修正，宣统年间，化平县女性人口数量应该为

9,596 人，比登记人口多了 3,550 人，漏报率高达 37%。修正之后的宣统化厅平

男女合计共 20,131 人，2,928户,户均人口大约为 6.9口。 

 

 

图 1-10 宣统《化平川厅地理调查表》所载人口性别比 

（数据说明：陈长蘅与侯杨方修正宣统甘肃全省性别比均为 109.8，故以此值为参考值） 

 

尽管宣统人口调查甘肃调查数据质量总体相对较高，但是从化平县的个案情

况来看，不同厅、县之间调查数据的质量差别还是比较大的。而这种系统性的数

据偏差，应该源于调查标准的不统一，而非刻意编造或者隐瞒。这一点从玉门县

纳税户的数据可以看得更清楚。 

七、 “地理调查表”里的纳税户与统计户 

宣统调查各处户的情况有较大不同，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玉门县，40 个城乡

聚落中有 9 个聚落的户数记为半户，比如：西大渠 18 户半；川北镇 26 户半等

等，也有记为“几个户”者，如赤金上东坝 64 个户。这种“户”显然不是人口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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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意义上的“户”。 

清初用兵西北，包括玉门在内的安西诸地均为移民实边之所。如敦煌一县人

口，大都是雍正年间从甘肃各处迁徙而来。1移民之初，总计有 2,400 余户，由于

各户人口相差无几，且自迁户以来，每户种田一分，即 50亩。所以，不论建房、

分田，还是纳粮、徭役皆以户为单位进行摊派。“户”除了具有人口统计意义外，

还是每户所承担税赋的等价单位。嗣后虽然田亩增加有限，户数亦无太大的变化，

但实际人口却增加较多，作为纳税单位的“户”也逐渐与实际人口数脱离。道光

十年（1830年）全县共计 2,458户，20,840 口。2与移民之初相比，户数仅增加

了 53，但人口却增加了 8,000 多，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5.25‰。以每户平均 5 口

计算，道光十年敦煌应该大约有 4,200户左右，每户下面平均约有 1.7 家。民国

初年调查数据显示，每户下面实际多达 3家以上。3这与笔者的推测是相符的。 

另一方面，随着贫富分化的出现，乾隆以后敦煌出现土地买卖的现象。土地

交易导致了各户实际占有的土地发生变化。初时每户种田一分（即 50 亩），至道

光年间“富者种至十余分地及五六分地不等，贫者或一分而析为五厘，或析为七

厘五亳，或析为二厘五亳，甚至一厘之地而无之为人僱工，日计其值以养妻子，

每日侵晨无业贫民皆集东关外，候人僱雇，谓之人市。”原本无地的外籍商人亦

“渐入土著，置田起屋，均列户民” 4在这种情况下，敦煌的“户”不但和实际

的人口数脱离，也和实际的土地占有量也完全脱离，完全变成了一个纳税单位。

随着土地占有不均，原来 50亩为一个纳税单位的“户”，也出现了以小数计量的

户。玉门县的“半个户”应该就是这种情况。 

宣统《敦煌县地理调查》表记载的宣统元年全县户口数为：5,248 户，18,019

口，户均 5.5。宣统《甘肃新通志》所载敦煌县光绪三十四年户口数据为：2,940

户，14,403人，户均 4.9。两组数据相差仅一年，但地理调查表数据户数、口数

及户均人口均增加较多。地理调查表记载敦煌城乡共 81 个聚落，户均人口在 6

以下的有 50个，但户均人口超过 10的有 7 个，尤其是东安化、安化及新岷州三

                                                        
1 路伟东：《农坊制度与雍正敦煌移民》，《历史地理》第 22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10-330

页。 
2 道光《敦煌县志》关于道光十年户数的记载，前后讹误颇多，如卷二《地理志·田赋》中记载有 2418

户，但根据各隅田亩数统计实际应为 2458 户，但《户口乡农坊甲附》中的记载又为 2448 户，今以实际田

亩数推测数据为准。 
3 明驼：《河西见闻记》，中华书局 1934 年版，第 20 页。 
4 道光：《敦煌县志》卷七《杂类·风俗》；光绪《敦煌乡土志·杂类·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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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户均人口均接近或超过 15，每户基本上相当于正常 3 户的人口规模。这些

坊的“户”有可能仍旧是作为纳税单位的“户”。 

安西直隶州的情况更有意思，该州与敦煌、玉门两县的情况类似，民间一直

以户为纳税单位，其历史渊源应该也是清初移民分田。这种习惯性的说法一直延

续到民国，并在官方的调查数据中有所体现。比如民国《安西县各项调查表》中

的《水利调查表》就记载称：“查安西田地所浇之水每六十亩为一户，每户摊浇

水八小时，亦有一户二小时或四小时者，以水泽盈绌为准，按时点香。如多浇或

偷溉，公议处罚。所罚之款归修渠公用。合并声明！”1是六十亩地为一户，户显

然是一个纳税单位。 

但该表中的《保甲调查表》又记载称：“查安西县保甲编制系民国十八年五

月县长曹馥遵奉省令划全县为一城区、四乡区，每一区段设保甲公所一处，十户

为牌，十牌为甲，十甲为保，各置长，由邻闾村长兼任。编查户口，发给门牌环

薄稽查匪类、军火、娼妓、赌博、酗酒、打架等事，悉遵定章办理，并各集所属

壮丁编为民团，各守城堡，以资捍御。本年六月肃州变兵攻陷县城，多亏甲保得

力，四乡赖以稍安。合并声明！”。从这两份声明来看，在安西县所属地方，同时

存在“纳税户”与“保甲户”两种“户”，至少地方上，对于这两种户的区别，

是相当清楚的。 

 

                                                        
1 民国《安西县各项调查表》，甘肃省图书馆藏，索书号：671.65/50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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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宣统《安西州地理调查表》首页与尾页 

（数据来源：本图由笔者在甘图拍摄） 

 

图 1-11 所示为《安西地理调查表》局部，由图可见该调查表卷面清晰，书

写规范，毫无涂抹修改之处，城乡共 31个调查单位（城乡聚落），每个调查单位

均有一位调查绅董，总共 31 位。附记中的每个调查单位记载均极为详实。在现

存甘肃所有地理调查表中，像安西州调查表这样标准、详细者的并不多见。由此

可以看出，当年调查者对于人口调查一事是相当认真的。31个调查单位中之，总

共 2,006 户，10,844 人，户均人口 5.4。其中户均人口在总户均人口 5.7以下的

有 17个，户均人口超过 10的有 5个，五生地、八道沟、十工村，户均人口均超

过 15，每户基本上相当于正常 3户的人口规模。这些坊的“户”和敦煌超大户均

人口村一样，也有可能仍旧是作为纳税单位的“户”。就整体而言，在宣统人口

调查中，敦煌县与安西州的“户”已经突破了作为纳税单位“户”的局限，而是

更强调人口统计意义上的“户”。但是，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当年的人口调查

工作虽然在大部分区村中都进行地比较严格。但似乎不同区村的关于“户”的标

准并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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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门、敦煌两县和安西州同处一个直隶州之中，也都存在把户当成纳税单位

的情况。但与敦煌、安西两地相比较，玉门县的调查者则完全忽略了人口统计的

户，直接把纳税单位的户，填写在了户口调查的登记表上。“半个户”这种明显

不符合人口调查的数据表明，玉门县的调查者似乎并不是有意欺瞒，而是因为此

次调查对于“户”没有明确约定，从而自认为填报纳税亦无不可。 

光绪三十四年编纂的《化平直隶抚民厅遵章釆访编辑全帙》记载称全厅户口

数和男女人数，详见表 1-2中的“1908年釆访值”一行。 

 

表 1-2 三个不同年份化平县的户口数 

数据年份 户数 人数 男 女 性别比 户均人口 

1908年釆访值
1
  3,185   16,590    9,043    7,548  119.8 5.2 

1909年调查值
2
  2,928   16,582   10,511    6,071  173.1 5.7 

1909年修正值
3
  2,928   20,107   10,511    9,596  109.8 6.9 

1953年普查值
4
  5,519   30,788   16,250   14,538  111.8 5.6 

（数据来源：1，光绪《化平直隶抚民厅遵章釆访编辑全帙·户口》；2，宣统《化平直

隶厅地理调查表》；3，笔者本人修正值；4，1953 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见泾源县

志编纂委员会编《泾源县志》，第 75 页） 

 

1908 年釆访值与 1909年调查值两组数据在时间上仅相差一年，人口总数也

几乎一致，但总户数、男性人口数和女性人口数三项数值却有较大差别。其中户

数前多后少，减少了 257户，一年之间户数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波动，这应该是两

个“户”的统计口径不一致造成的；女性人口前多后少，可能是后者刻意遗漏所

致；男人口前少后多，应该是出于实际调查，可能更接近于实际的人数；而总人

口数前后几乎一致，则说明，这一人口总数可能是在实际调查男性人口数基础上

人为编造女性人口数之后，合并而来的。尽管当事者为什么这么做，目前尚不知

道具体原因，但很显然，为了保证人口数前后基本一致，当时的调查者刻意遗漏

了大量女性人口。修正后的人口数与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较，44年

间，化平人口增加了 10,681 人，增长了 53.1%，年均增长率为 9.73‰。如果考

虑到宣统人口调查中男性人口漏报，这一时期化平人口年均增长率可能还要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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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千分之九点几这一较低人口年均增长率大概反映了同时期西北地区，在没有

外来移民迁入的情况下，实际的人口增长状态。 

户均人口过多，有可能是调查过程中各地对“户”的定义不同造成的，也有

可能是调查数据存在错误造成的。比如张掖县的巴吉渠有 85 户，1,888 人，户

均人口高达 22.2。但全县 51 个调查单位户均人口仅 5.5，推测巴吉渠户数可能

系抄写错误。抚彝厅的情况也比较特殊，该厅户口数据上报于宣统元年三月，共

6,684户，69,877人，户均人口 10.5，在全部 39个聚落点中，户均人口超过 10

的有 26 个。宣统《甘肃新通志》载抚彝厅光绪三十四年户口为 6,732 户，83,517

人，户均 12.4。这二组前后相差一年的数据户数基本接近，但口数相差较多。其

中有一组数据的口数可能有误。但无论哪一组数据都显示该厅户均人口比其他地

区高很多，估计应该是“户”的定义与其他州县不同。 

总之，尽管标准不相统一，但就整体而言，宣统人口调查时，在安西直隶州

大部分地区，“户”已经突破了作为纳税单位“户”的局限，而是更强调人口统

计意义上的“户”。这至少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当年甘肃的人口调查，很多地

方是进行了实际的调查，而非完全人为杜撰或者编造的。 

八、 “地理调查表”里的地图 

各项调查以外，调查章程还规定各调查单元应当对各所辖区域绘具详图，将

村名目分别填注，附入表后。所以，有的调查表也写为户口舆图表册，比如玉门

县地理调查表即称为《安西直隶州玉门县造赍卑县境内村镇户口舆图表册》。但

甘肃现存 66 份“地理调查表”中，仅有抚彝、高台、古浪、贵德、花马池、毛

目县丞、宁远、渭源、张掖以及靖远等 10 个厅县有地图。另外，个别厅县的附

图有明显人为撕扯的痕迹,比如玉门、华亭两县地图就是这样亡佚的，应该被某

位无良的读书者窃走了，看后令人痛心不已。除此之外，其他绝大部分州县地理

调查表均没有附图。有可能当年调查时就没有绘图，也可能在甘肃图书馆收藏之

前就已亡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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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宣统《抚彝厅地理调查表》舆图局部 

（数据来源：本图由笔者在甘图拍摄） 

 

图 1-12 是《抚彝厅地理舆图》局图，左侧有对各种地理要素的符号说明，

类似于现代地图的图例。右侧图中河流、道路、边界、沙漠、村庄等要素均釆用

不同的符号进行表达，尤其河流的干支流和上游下游等，均用线条宽度的渐变来

进行区分，相当自然流畅。各地理要素的具体走向和相对位置也比较接近于实际

状态。其中部分地图，比如古浪、张掖等县舆图，也出现了指北针、比例尺、图

例等现代地图必备元素。从中可以深刻感受到近代西方测绘技术对于中国地图绘

制的影响。见图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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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宣统《张掖县地理调查表》舆图局部 

（数据来源：本图由笔者在甘图拍摄） 

 

从目前现存 10 幅地图来看，仍然都釆用计里画方的传统绘图方式。现代地

图绘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首先需要考虑确定比例尺和投影方式，然后把一

定地区内重要地物要素的地理位置表示出来，这种地图才具有科学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以陆地为中心，受到“天圆地方”这一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

理所当然的认为大地是平坦的。因此，没有以球面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地图投影意

识和概念。宣统年间绘制的这些写景法与符号法同时并存，实质仍然是中国传统

山水画式的地图，并不具有真正科学的意义和价值。但是，这些地图至少表面上

看起来形似西方测绘地图的舆图，这与清代志书中的大量存在的山水画式的写意

地图相比，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区别。 

中国的地图制图技术自明代罗洪先编制的《广舆图》和利玛窦带来西方精确

地图测绘技术开始，已经迈入了近代地图学的门槛，但中国近代地图学从雏形走

向成熟的阶段是极其漫长的。宣统年间这些貌似而实则神离的舆图就是最好的例

证。实际上，即使是这样的地图，对于绝大多数调查单元来讲，可能也没有多少

人了解，自然也就没有绘制地图的能力，这可能是宣统地理调查大部分地方地图

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如何，如同地图上出现的电线这种极具时代特色新兴

的事物，时代的进步任何人无法阻挡，社会的变革也不可避免的已经来临。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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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宣统人口调查原因、调查人员、调查方式方法等方面，以及这种具有鲜明

时代特色地图的出现表明，在晚清中国从封建往共和迈进的过程中，社会的变革

是体现在方方面面，这种变革是整体结构性的和完全颠覆性的。 

九、 小结 

晚期民国是中国人口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重要发展期，处在这一关键时间节

点上的宣统人口调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具有现代人口普查意义的人口调

查，全面梳理和系统研究这次人口调查的相关文献和数据对于深入了解和把握中

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脉络具有重要意义。甘肃省图书馆藏“地理调查表”是目前已

知有关这次人口调查最系统、最基础，也最原始的文献之一。通过分析“地理调

查表”的基本形制、原由与性质、调查者、附图以及人口调查数据所反映的传统

城乡结构、人口性别结构、纳税户和统计户等，可以获取当年人口调查的更多细

部的节点和信息，以便更近距离触摸这次人口调查。 

综合来看，“地理调查表”并未包含所有的调查信息，它只是宣统人口调查

地方调查信息汇总的一个简表。从表的基本形制和记载内容看，调查数据首先以

自然村落为单位进行汇总，然后再逐层上报。至少在甘肃省，警察没有承担任何

的调查工作，真正的执行者是举生、监生、武生以及耆老等地方等面人物以及由

这些地方头面人物督责的相关人员。调查工作和数据存在较多的问题，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其一、调查标准各地不统一，上报数据的时间断限参差不齐，尤其

对调查“户”的界定存在较大差异，人口统计意义上的“户”与作为纳税单位的

“户”混杂在一起，这导致了局部地区户均人口波动较大。其二、调查数据中的

讹误之处较多，不少调查单元甚至存在户数大于口数的异常数据，这主要是调查

数据汇总上报过程中人为错误造成的。总而言之，对调查数据不同侧面的研究表

明，宣统人口调查在甘肃省得到了切实有效的执行，调查工作非常细致，调查的

户口数据质量相对较高。 

甘肃省图书馆藏“地理调查表”数量庞大，数据相对完整，对于研究宣统人

口调查、晚清甘肃人口问题、聚落名称、分布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分村汇总的人

口调查数据，为微观角度的晚清甘肃人口问题研究提供了绝佳的样本数据。而附

记中有关村落中学校、祠、寺、庙、井、泉的记载，也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了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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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宝贵的史料。除了甘肃图书馆集中保存的这批“地理调查表”外，还有相当数

量的“地理调查表”散落于甘肃及全国其他省份的民间，这有待于今后不断地去

搜集、整理、研究。 


